
 
 
 
 
 

行 政 院 游 院 長 臨 時 會 報 告 ︵ 財 經 六 法 ︶ 
 
 
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七 月 八 日

立 法 院 第 五 屆 第 三 會 期

第 一 次 臨 時 會 第 一 次 會 議



目     錄  
 

壹 、 前 言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一  

貳 、 法 案 說 明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三  
  一 、 金 融 重 建 基 金 設 置 及 管 理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案 │ │ │ 三  

二 、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修 正 案 │ │ │ │ │ 六  

三 、 農 業 金 融 法 制 定 案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八  

四 、 行 政 院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組 織 法 制 定 案 │ │ │ │ │ 九  

五 、 不 動 產 證 券 化 條 例 制 定 案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一 一  

六 、 自 由 貿 易 港 區 設 置 管 理 條 例 制 定 案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一 二  

參 、 結 語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│ 一 五 



  

一
 

王 院 長 、 江 副 院 長 、 各 位 委 員 先 進 ：  
欣 逢   貴 院 召 開 臨 時 會 審 議 財 經 六 法 ， 邀 請 錫 堃 列 席 報 告 ， 深 感 榮 幸 。

本 人 在 此 除 了 要 向 王 院 長 積 極 溝 通 各 方 、 協 調 兩 院 ， 讓 臨 時 會 得 以 順 利 召

開 ， 表 示 由 衷 的 敬 佩 與 感 謝 ， 也 要 對 各 位 委 員 先 進 於 百 忙 之 中 撥 冗 出 席 臨

時 會 ， 表 示 崇 高 的 敬 意 。  

 
  壹 、 前 言  

財 經 六 法 ， 無 論 對 當 前 經 濟 復 甦 或 國 家 長 遠 發 展 ， 都 具 有 關 鍵 性 的 影

響 。 其 中 兩 岸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的 修 正 、 不 動 產 證 券 化 的 推 動 、 及 設 置 自 由 貿

易 港 區 等 議 題 ， 亦 早 在 民 國 九 十 年 ﹁ 經 發 會 ﹂ 中 即 已 得 到 朝 野 的 共 識 ； 而

攸 關 國 內 金 融 改 革 ， 提 昇 國 內 金 融 產 業 競 爭 力 的 三 項 金 融 改 革 法 案 ， 亦 即



  

二
 

農 業 金 融 法 、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組 織 法 及 金 融 重 建 基 金 設 置 及 管 理 條

例 ， 也 受 到 國 內 外 的 密 切 關 注 。 值 此 全 球 競 爭 的 時 代 ， 各 國 均 全 力 改 善 投

資 環 境 ， 強 化 國 際 競 爭 力 的 同 時 ， 台 灣 擁 有 勤 奮 優 質 的 人 力 及 良 好 的 投 資

環 境 ， 絕 不 能 因 為 相 關 法 案 未 能 及 時 修 訂 ， 而 在 國 際 競 爭 當 中 落 後 。  

本 院 為 提 振 經 濟 景 氣 、 掃 除 黑 金 積 弊 、 改 革 行 政 組 織 、 再 造 國 家 願 景

而 送 請 貴 院 審 議 的 一 ０ 六 項 優 先 法 案 ， 仍 有 部 分 未 能 順 利 通 過 。 此 一 結

果 不 但 令 全 國 人 民 感 到 失 望 ， 亦 引 起 在 台 外 商 的 關 注 ； 誠 如 美 僑 商 會 六 月

十 一 日 發 表 的 臺 灣 報 告 中 所 言 ， 相 關 的 重 要 法 案 未 能 完 成 立 法 ， 將 危 及 金

融 穩 定 、 影 響 外 資 對 臺 灣 經 濟 的 信 心 ， 阻 礙 臺 灣 經 濟 的 復 甦 ！   

我 們 知 道 ，  SARS 的 衝 擊 確 實 延 緩 了 我 國 經 濟 的 復 甦 。 所 幸 ， 在 全 體

國 人 同 胞 的 努 力 下 ， 自 七 月 五 日 起 ， 台 灣 已 從 SARS 感 染 區 除 名 ， 也 正 式



  

三
 

進 入 了 ﹁ 後 SARS 時 代 ﹂ 。 為 推 動 ﹁ 後 SARS 時 代 ﹂ 的 重 建 工 作 ， 讓 受 延

緩 的 經 濟 景 氣 加 速 回 升 ， 我 們 除 了 持 續 執 行 擴 大 公 共 建 設 、 推 動 公 共 服 務

就 業 及 SARS 防 治 與 紓 困 等 政 策 外 ， 還 需 要 打 造 一 個 更 能 刺 激 景 氣 、 加 速

發 展 的 財 經 環 境 ， 以 強 力 帶 動 經 濟 復 甦 的 力 道 。 而 財 經 六 法 的 制 訂 ， 正 是

為 了 完 善 我 們 的 財 經 環 境 ， 達 到 ﹁ 活 絡 資 金 市 場 、 提 振 經 濟 景 氣 ﹂ 的 目 的 。 

 

貳 、 六 項 重 要 財 經 法 案 說 明  

為 使 各 位 委 員 先 進 ， 對 各 項 法 案 能 有 更 深 一 層 的 瞭 解 ， 以 下 錫 堃 謹 逐

一 扼 要 說 明 ：  

一 、 金 融 重 建 基 金 設 置 及 管 理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案  

我 國 金 融 問 題 之 弊 因 ， 歷 經 十 數 年 的 累 積 ， 可 以 說 是 積 弊 已 深 ， 然 而



  

四
 

卻 又 遲 遲 無 法 得 到 有 效 解 決 。 有 鑑 於 推 動 金 融 業 的 持 續 改 革 與 健 全 化 是 國

家 經 濟 起 飛 、 社 會 安 定 與 產 業 發 展 的 重 要 基 石 ， 所 以   陳 總 統 特 別 強 烈 呼

籲 必 須 全 力 加 速 金 融 改 革 工 作 的 推 動 。 因 此 ， 本 院 積 極 推 動 ﹁ 金 融 重 建 基

金 設 置 及 管 理 條 例 ﹂ 的 立 法 工 作 ， 並 在 該 法 通 過 後 ， 依 據 該 條 例 設 置 了 金

融 重 建 基 金 ， 並 即 時 發 揮 了 穩 定 金 融 信 用 秩 序 及 改 善 金 融 體 質 與 環 境 的 功

能 。  

儘 管 金 融 重 建 基 金 已 經 設 置 並 有 效 運 作 當 中 ， 但 該 基 金 的 規 模 與 國 際

各 國 處 理 金 融 呆 帳 問 題 所 投 入 的 資 金 相 較 實 屬 偏 低 ， 無 法 因 應 行 政 部 門 持

續 推 動 金 融 改 革 、 加 速 處 理 金 融 呆 帳 的 需 要 ； 同 時 在 實 際 處 理 金 融 問 題 的

過 程 中 ， 也 檢 討 出 許 多 應 該 進 一 步 完 備 的 機 制 與 配 套 措 施 ， 需 要 透 過 修 法

以 使 金 融 重 建 的 法 制 環 境 更 加 完 備 。 因 此 ， 本 次 所 提 出 的 修 正 要 點 包 括 ：



  

五
 

擴 大 基 金 規 模 ； 建 立 全 國 金 融 安 全 網 ， 以 加 速 處 理 問 題 金 融 機 構 退 出 市

場 ； 增 加 基 金 運 作 透 明 化 機 制 ； 修 正 該 基 金 行 使 訴 訟 之 相 關 規 定 ， 以 利 加

速 追 償 等 多 項 措 施 。  

擴 大 重 建 基 金 的 規 模 是 本 次 修 訂 的 重 點 之 一 ， 金 融 重 建 基 金 原 本 可 運

用 的 財 源 約 為 一 千 四 百 億 元 ， 扣 除 已 處 理 四 十 四 家 經 營 不 善 之 金 融 機 構 所

動 用 資 金 九 四 四 億 元 後 ， 已 不 足 以 處 理 調 整 後 淨 值 為 負 的 中 興 銀 行 、 高 企

及 數 家 基 層 金 融 機 構 。 基 金 規 模 無 法 擴 大 的 結 果 ， 將 使 政 府 缺 乏 資 金 來 處

理 其 他 淨 值 已 為 負 數 的 金 融 機 構 ， 使 重 建 成 本 日 益 擴 大 。 錫 堃 必 須 向 各 位

委 員 報 告 ， 處 理 經 營 不 善 的 金 融 機 構 首 重 時 效 ， 而 目 前 問 題 金 融 機 構 如 中

興 銀 行 及 高 雄 企 銀 ， 卻 因 無 法 立 即 處 理 ， 每 拖 一 個 月 就 要 增 加 約 二 點 六 億

元 的 虧 損 。  



  

六
 

再 者 ， 近 年 來 金 融 機 構 逾 期 放 款 比 率 偏 高 ， 如 本 條 例 未 能 完 成 修 法 ，

擴 大 基 金 的 適 用 對 象 至 逾 期 放 款 比 率 偏 高 之 金 融 機 構 ， 也 勢 必 影 響 金 融 機

構 承 貸 意 願 ， 造 成 金 融 體 系 信 用 緊 縮 現 象 ， 影 響 企 業 融 資 管 道 ， 不 利 產 業

復 甦 及 整 體 經 濟 之 發 展 。  

二 、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修 正 案  

本 條 例 此 次 修 正 的 幅 度 為 該 條 例 施 行 以 來 最 大 的 一 次 ， 主 要 係 為 因 應

兩 岸 交 流 情 勢 ， 配 合 朝 野 各 政 黨 於 ﹁ 經 發 會 ﹂ 兩 岸 組 所 達 成 的 三 十 六

項 共 識 ， 以 及 依 據 人 民 實 際 需 求 所 做 出 的 必 要 調 整 ， 以 期 建 構 合 理 開 放 、

有 效 管 理 及 落 實 執 行 的 法 律 新 機 制 。  

本 條 例 的 修 正 要 點 ， 在 兩 岸 協 商 方 面 ， 針 對 現 行 協 商 架 構 規 範 與 機 制

之 不 足 ， 依 務 實 彈 性 原 則 進 行 修 正 ， 以 建 立 完 整 機 制 ； 在 國 人 赴 大 陸 方 面 ，



  

七
 

將 就 目 前 採 行 之 許 可 制 ， 修 正 簡 化 相 關 流 程 ， 以 符 合 民 眾 需 求 ； 國 人 在 大

陸 地 區 任 職 ， 將 朝 明 定 禁 止 及 應 經 許 可 之 方 向 調 整 ； 另 為 因 應 兩 岸 往 來 日

益 密 切 的 現 況 ， 有 關 我 方 人 民 、 非 營 利 團 體 或 學 校 等 與 大 陸 之 往 來 交 流 ，

將 予 以 適 度 調 整 ， 以 期 建 構 交 流 新 秩 序 。 至 於 在 兩 岸 經 貿 往 來 方 面 ， 除 了

配 合 ﹁ 經 發 會 ﹂ 的 共 識 ， 落 實 相 關 法 律 的 修 正 外 ， 針 對 開 放 大 陸 商 務 人 士

來 臺 居 留 制 度 、 大 陸 物 品 廣 告 、 人 民 幣 往 來 及 小 三 通 法 源 依 據 等 事 項 ， 亦

一 併 建 構 或 修 正 ， 以 利 推 動 兩 岸 經 貿 關 係 正 常 化 。  

最 後 ， 在 文 教 往 來 方 面 ， 台 商 子 弟 的 平 等 就 學 權 一 直 是 政 府 關 心 推 動

的 工 作 。 本 次 修 法 除 將 完 善 臺 商 子 弟 的 教 育 體 系 之 外 ， 也 針 對 我 國 學 校 與

大 陸 學 校 學 術 交 流 或 合 作 之 制 度 化 ， 做 合 理 之 規 範 。  

兩 岸 條 例 經 過 十 年 的 運 作 ， 兩 岸 的 政 經 環 境 都 有 大 幅 的 改 變 ， 現 行 法



  

八
 

律 結 構 實 有 依 人 民 需 求 儘 速 調 整 的 必 要 ， 否 則 不 僅 不 利 於 推 動 兩 岸 關 係 正

常 化 ， 更 將 使 兩 岸 在 社 會 、 文 教 、 經 貿 、 學 校 交 流 等 方 面 的 互 動 ， 缺 乏 明

確 遵 循 的 依 據 ， 對 我 國 經 濟 發 展 、 國 家 安 全 維 護 及 人 民 權 益 保 障 等 ， 均 將

造 成 莫 大 的 影 響 。  

三 、 農 業 金 融 法 制 定 案  

為 落 實 全 國 農 業 金 融 會 議 中 朝 野 所 做 成 的 五 點 共 識 ， 並 回 應 全 國 農 漁

會 自 救 會 六 點 共 同 聲 明 之 訴 求 ， 本 法 之 制 定 重 點 在 於 架 構 以 農 漁 會 信 用 部

及 全 國 農 業 金 庫 為 主 體 的 農 業 金 融 體 系 ， 改 善 農 漁 會 信 用 部 經 營 體 質 ， 建

立 農 漁 會 信 用 部 適 當 之 管 理 制 度 ， 加 強 農 業 金 融 業 務 規 範 並 落 實 監 督 及 管

理 ； 另 對 於 經 營 欠 佳 及 重 大 問 題 農 漁 會 信 用 部 ， 亦 將 提 供 輔 導 及 處 理 機 制 。 

農 業 金 融 法 的 制 定 ， 不 但 可 以 健 全 農 業 金 融 體 系 ， 發 揮 支 持 農 業 發



  

九
 

展 ， 建 設 農 村 及 照 顧 農 民 之 專 業 功 能 ， 更 可 以 為 目 前 普 遍 面 臨 經 營 困 難 的

農 漁 會 信 用 部 ， 帶 來 重 生 的 契 機 。 相 反 地 ， 本 法 若 遲 未 通 過 ， 除 將 使 農 漁

會 信 用 部 面 臨 經 營 困 難 ， 連 帶 影 響 農 漁 會 其 他 業 務 的 推 展 之 外 ， 業 務 、 財

務 惡 化 到 必 須 退 出 市 場 的 農 漁 會 信 用 部 將 會 持 續 增 加 ， 使 政 府 處 理 的 成 本

及 困 難 度 遽 增 ， 不 僅 將 直 接 影 響 農 漁 民 存 款 戶 的 權 益 ， 更 將 衝 擊 農 漁 業 的

發 展 ， 造 成 農 漁 民 經 營 及 生 活 上 的 困 難 ， 進 而 形 成 社 會 問 題 ！  

四 、 行 政 院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組 織 法 制 定 案  

由 於 我 國 金 融 監 理 的 工 作 長 久 以 來 分 散 在 數 個 機 關 之 間 ， 缺 乏 金 檢 一

元 化 的 機 制 ， 金 融 監 理 的 工 作 始 終 難 以 發 揮 統 合 的 效 果 。 而 近 年 以 來 ， 我

國 為 了 強 化 金 融 業 的 競 爭 力 ， 並 因 應 資 金 市 場 的 需 求 及 變 化 ， 開 放 了 金 融

控 股 公 司 的 設 立 ， 也 使 我 國 金 融 業 走 向 集 團 發 展 的 趨 勢 逐 漸 成 形 。 然 而 ，



  

一 ○
 

在 金 融 集 團 化 的 同 時 ， 金 檢 一 元 化 的 監 理 機 制 並 沒 有 同 步 被 建 立 ， 在 目 前

的 情 形 之 下 ， 政 府 將 難 以 統 合 性 地 辦 理 銀 行 、 證 券 及 保 險 之 檢 查 事 宜 ， 對

於 越 趨 複 雜 化 的 金 融 控 股 公 司 跨 業 經 營 ， 更 難 以 進 行 有 效 的 合 併 監 理 工

作 。  

為 了 有 效 監 理 日 趨 複 雜 化 的 金 融 集 團 ， 維 持 金 融 環 境 的 穩 定 ， 儘 速 成

立 一 個 可 有 效 整 合 銀 行 、 保 險 、 證 券 與 期 貨 等 金 融 業 之 政 策 及 監 理 事 權 ，

使 金 檢 一 元 化 的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， 已 經 成 為 了 社 會 的 共 識 與 迫 切 的 期

待 。 然 而 此 一 法 案 自 九 十 年 以 來 ， 歷 經 兩 年 的 審 議 卻 仍 未 蒙 貴 院 通 過 ， 完

成 立 法 程 序 。 此 舉 已 使 我 國 金 融 產 業 的 長 期 發 展 ， 特 別 是 金 融 控 股 公 司 的

健 全 發 展 ， 蒙 受 不 利 影 響 。  

錫 堃 深 信 ，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成 立 ， 足 以 為 我 國 金 融 產 業 帶 來 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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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 一 步 的 資 訊 透 明 化 ， 對 於 提 振 國 際 機 構 以 及 國 人 對 於 金 融 服 務 業 的 信 心

實 有 莫 大 的 幫 助 。  

五 、 不 動 產 證 券 化 條 例 制 定 案  

不 動 產 是 帶 動 整 體 經 濟 復 甦 的 重 要 關 鍵 之 一 。 有 鑑 於 近 年 來 國 內 不 動

產 市 場 持 續 低 迷 ， 不 僅 衝 擊 業 者 生 存 ， 也 連 帶 影 響 相 關 產 業 與 國 內 經 濟 的

發 展 ， 因 此 政 府 相 關 部 門 與 學 者 專 家 均 不 斷 思 索 如 何 有 效 活 絡 不 動 產 市 場

的 方 法 。 而 在 ﹁ 經 發 會 ﹂ 投 資 組 及 產 業 組 中 ， 也 不 約 而 同 地 討 論 到 這 個 問

題 ， 並 分 別 獲 得 了 ﹁ 積 極 推 動 土 地 證 券 化 ﹂ 與 ﹁ 加 速 推 動 不 動 產 證 券 ， 以

健 全 房 地 產 市 場 運 作 ﹂ 兩 項 共 同 意 見 。 由 此 可 見 ， 推 動 不 動 產 證 券 化 不 但

是 活 化 不 動 產 市 場 的 一 帖 良 藥 ， 也 早 已 是 朝 野 各 界 的 共 識 。  

不 動 產 證 券 化 的 精 神 是 將 原 本 不 具 流 動 性 的 不 動 產 ， 透 過 細 分 為 較 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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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 位 並 發 行 有 價 證 券 予 投 資 人 的 方 式 ， 來 增 加 不 動 產 之 流 動 性 及 籌 資 管

道 。 本 條 例 若 順 利 通 過 ， 對 不 動 產 市 場 而 言 ， 不 但 將 可 以 使 業 者 直 接 由 資

本 市 場 募 集 資 金 ， 減 少 資 金 成 本 、 活 絡 並 健 全 交 易 市 場 之 外 ， 更 有 穩 定 不

動 產 市 場 價 格 的 作 用 ； 另 外 對 金 融 市 場 而 言 ， 將 可 促 進 金 融 商 品 多 元 化 ，

擴 展 金 融 市 場 深 度 與 廣 度 ， 增 加 法 人 與 投 資 人 投 資 工 具 並 提 升 整 體 資 金 運

用 的 效 率 ， 效 益 十 分 顯 著 。  

六 、 自 由 貿 易 港 區 設 置 管 理 條 例 制 定 案  

自 由 貿 易 港 區 是 透 過 ﹁ 境 內 關 外 ﹂ 概 念 的 設 計 ， 一 方 面 令 港 區 內 廠 商

自 主 管 理 ， 另 一 方 面 大 幅 鬆 綁 有 關 貨 物 通 關 、 資 金 流 通 及 商 務 人 員 入 境 等

管 制 ， 並 提 供 租 稅 減 免 及 單 一 窗 口 服 務 ， 藉 此 推 動 港 區 、 加 工 出 口 區 及 相

關 工 業 園 區 的 轉 型 ， 進 而 營 造 促 使 國 內 外 廠 商 在 我 國 設 立 營 運 總 部 的 良 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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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 境 。  
本 條 例 的 修 正 ， 除 攸 關 我 國 自 由 貿 易 港 區 的 設 立 時 程 之 外 ， 更 將 帶 來

諸 多 經 濟 發 展 的 效 益 。 例 如 ， 透 過 境 內 關 外 之 制 度 設 計 ， 通 關 程 序 簡 化 ，

以 及 港 區 可 從 事 零 組 件 組 裝 等 較 深 層 次 之 加 工 等 方 式 ， 將 可 提 高 貨 物 產 製

及 流 通 的 效 率 。 此 外 ， 在 行 政 單 一 窗 口 化 、 港 區 事 業 自 主 管 理 、 商 務 人 士

入 境 便 捷 化 、 資 金 流 通 限 制 放 寬 等 行 政 管 制 簡 化 與 鬆 綁 措 施 的 推 動 ， 以 及

貨 物 稅 、 關 稅 等 多 項 賦 稅 減 免 的 優 惠 下 ， 將 可 提 升 相 關 作 業 效 率 ， 創 造 吸

引 廠 商 進 駐 投 資 的 意 願 。  

根 據 中 華 經 濟 研 究 院 的 研 究 指 出 ， 自 由 貿 易 港 區 的 設 立 ， 不 但 可 以 使

台 灣 的 港 口 再 生 ， 更 具 國 際 競 爭 力 ， 同 時 ， 若 以 今 年 通 過 後 的 時 程 計 算 ，

從 二 ０ ０ 三 年 到 二 ０ ０ 七 年 的 五 年 間 ， 將 可 增 加 一 兆 的 進 出 口 貿 易 量 ， 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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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二 千 多 億 的 投 資 ， 同 時 創 造 十 七 萬 個 工 作 機 會 ， 如 此 龐 大 的 商 機 與 工 作

機 會 ， 對 於 台 灣 現 階 段 的 經 濟 發 展 與 廣 大 的 勞 工 朋 友 來 說 ， 確 實 相 當 重

要 。 值 此 全 球 競 爭 時 代 下 ， 儘 速 設 立 自 由 貿 易 港 區 ， 將 是 提 升 我 國 際 競 爭

力 、 突 破 經 濟 成 長 瓶 頸 的 重 要 途 徑 。  

相 反 的 ， 若 是 本 條 例 未 能 順 利 通 過 ， 除 將 使 自 由 貿 易 港 相 關 的 機 場 或

港 口 建 設 計 畫 ， 在 無 法 吸 引 民 間 資 金 的 情 況 下 ， 難 以 進 行 ， 也 使 臺 灣 喪 失

成 為 區 域 營 運 中 心 的 先 機 。 隨 之 而 來 所 可 能 產 生 的 失 業 率 上 升 ， 工 業 產 值

及 進 出 口 金 額 降 低 等 後 遺 症 ， 更 可 能 影 響 國 內 外 投 資 者 對 於 臺 灣 投 資 環 境

失 去 信 心 ， 使 我 國 經 濟 發 展 與 體 質 無 法 突 破 瓶 頸 、 轉 型 成 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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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、 結 語  
政 府 存 在 的 價 值 ， 就 是 不 斷 提 升 國 家 競 爭 力 ， 並 為 人 民 謀 求 更 好 的 生

活 ！ 因 此 ， 在 後 Ｓ Ａ Ｒ Ｓ 時 代 ， 全 民 引 頸 企 盼 拚 經 濟 、 大 改 革 之 際 ， 錫 堃

相 信 各 位 委 員 先 進 ， 必 能 以 國 家 發 展 及 人 民 福 祉 為 先 ， 儘 速 通 過 上 述 六 項

財 經 法 案 ， 為 我 國 經 濟 發 展 注 入 強 大 的 能 量 ， 讓 景 氣 早 日 復 甦 ， 進 而 帶 動

國 家 社 會 整 體 的 發 展 。  

以 上 報 告 ， 敬 請  

指 教 ， 並 祝  

各 位 健 康 平 安 ， 謝 謝 ！  
行 政 院 院 長 游 錫 堃


